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
吉大办发〔2022〕31号
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
关于补报校内居住人员信息的通知

各学院、校部机关各单位：

根据《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吉大发〔2022〕

41 号）文件精神，需要全面、准确地掌握校内居住人员信息。

经对全校已填报的人员信息进行清理发现，各单位存在漏报校内

居住人员信息的情况，现就补报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1.各单位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房地产管理科领取补报人

员名单，并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填写《吉首大学校内居住人员信

息摸排表》；原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有变的，须重新填写《吉首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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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摸排表》。

2.因离异、去世、离职等原因，教职工校内住房房屋产权变

更为校外人员的，须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房地产管理科报备登

记信息。

3.对联系不上的校内居住人员，由学校疫情防控办联合党委

保卫工作部、后勤管理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上

门摸排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补报工作，不留死角，

认真完成此次摸排填报工作。

2.各单位要按规定上报相关人员信息，及时向上报的人员传

达学校疫情防控办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，严禁因防疫不力出

现事故。

3.各单位应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前，将填写好的《吉首大学

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摸排表》汇总，并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字、加盖

公章后，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房地产管理科宋智娟，电子版

发送至 819861386@qq.com，联系电话：13487438969。

4.张家界校区按照当地防疫要求，由张家界校区后勤与安

全事务中心做好相关工作。

mailto:电子版发送至81986138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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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吉首大学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摸排表
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

2022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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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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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吉首大学校内居住人员信息摸排表
序

号
居住地址 楼栋号及房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单位/

学院
手机号 与户主关系 责任人 备注

填表说明：“与户主关系”可填报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亲属、租住户等

“责任人”：填报房屋业主

如房屋无人居住，可在备注栏里填写“空置”


